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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總裁之變更

白花油國際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知會各股東及準投資者，
本公司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顏福偉先生（「顏福偉先生」）最近在裁判法院就其私人
事務被裁定刑事罪行罪名成立，法院將於下月初判刑。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一
日舉行之董事會會議上，顏福偉先生已經自願停止出任本公司行政總裁一職，於
同日起生效，惟彼仍會留任為本公司執行董事。同日，董事會主席顏為善先生已
獲委任為本公司署理行政總裁，直至另行通知。

日期：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一日

承董事會命
白花油國際有限公司

主席
顏為善

於本公佈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(i)兩名執行董事顏為善先生及顏福偉先生；
及(ii)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黃英琦女士、葉天賜先生及梁文釗先生。

*  僅供識別


